附件4
阿坝州消防救援局
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体能测试和岗位
适应性测试实施细则

一、测试通则
（一）战斗员岗位。体能测试包括1000米跑、原地跳高、俯卧撑（2分钟）、100米跑4个项目，占比值40％；岗位适应性测试包括负重登六楼、原地攀登六米拉梯、黑暗环境搜寻、拖拽4个项目，占比值20％。
（二）驾驶员岗位。体能测试包括1000米跑、原地跳高、俯卧撑（2分钟）、100米跑4个项目，占比值30％；报考驾驶员岗位人员，评分标准根据年龄段标准进行赋分。驾驶技术测试包括B2驾照考试科目2、科目3，考官判定失败或分值低于80分（不含），认定为不合格，高于80分按百分比计算，占比值30％。
（三）受测者统一穿着运动服、运动鞋，携带个人有效身份证件，严禁穿钉鞋，严禁携带移动通讯设备、坚硬物品或佩戴饰品、手表等金属饰品进入测试现场。
（四）测试点设检录区、候考区和操作区，并设置明显的标示标牌。测试前，受测者本人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。所有起点线和终点线均采用红色或黄色喷漆标记，宽度为5厘米，不能喷涂的场地可采取胶带黏贴，但必须牢靠，不得影响操作。
（五）受测者的测试资格由政治部门审查，对受测者检录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发放测试号牌。具有以下情形的，视为受测者自动放弃招聘资格。
1.因个人原因不能完成项目测试的；
2.未经现场工作人员同意擅自离开测试现场的；
3.违反规则穿钉鞋接受测试，或者携带移动通讯设备或坚硬物品或佩戴饰品、手表进入测试现场的。
（六）所有的体能测试项目均只有1次测试机会。
（七）测试中，因器材、设施出现故障而中断的测试，或受测者对测试成绩有异议的，经仲裁组审查同意后，受测者可重新测试1次。
（八）测试中，受测者个人防护装备、测试器材等掉落，捡起并恢复的，允许继续参加测试，成绩连续记录；未捡起或恢复的，不允许继续参加本项目测试，成绩视为“不合格”。
（九）以完成时间记取成绩，或者在规定时间完成测试的，受测者在“开始”口令发出前，抢跑、抢做的，第一次给予警告，第二次视为该项目测试成绩“不合格”。
（十）测试中，涉及记录时间的项目，以考务人员记录的成绩为准。测试现场同时安排2名考务人员使用电子秒表计时，其中1名考务人员使用2只秒表同时计时（1主1备），另外1名考务人员使用1只秒表计时。取中间成绩为最终成绩，出现2只秒表计时相同时，取计时相同的时间为最终成绩，精确到1/100秒。
（十一）受测者应听从测试考官和工作人员安排，拒不听从安排的，按《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二十五条规定处理。
（十二）受测者任一体能单项成绩达不到最低标准的视为“不合格”，予以淘汰。
（十三）每个测试项目结束后，该项目不合格人员不参与后续项目的测试。
（十四）1000米跑、100米跑2个项目安排在标准田径场地开展；原地跳高、俯卧撑（2分钟）2个项目安排在具备测试条件的场地开展。 
（十五）以完成时间记取成绩的，所记录的时间未达到规定分值的对应时间，就低不就高，取低分值记分。如，1000米跑测试中，受测者所用时间为4′22″，未达到记75分的对应时间4′20″，只能记取70分。
（十六）在测试前，阿坝州消防救援局统一为参考者购买意外险，参考人员需按要求签订《自愿承担招录测试安全风险承诺书》，参加测试人员非特殊情况应在测试当天完成所有项目。
二、体能测试
（一）1000米跑
1.场地设置
塑胶田径场地（沿内环设置警戒带）。共设置不少于2个摄像点位，其中终点线必须设置1个，另设不少于1个点位，可拍摄圆弧段情况。
2.人员设置
考务人员3名，发令员1名，记录员1名，监督员4名（每隔50米设置1人，兼任安全员），摄像员2名。
3.测试方法
受测者分组进行测试，用站立式起跑。受测者从起点线处听到起跑口令后起跑，记时开始，受测者完成1000米距离到达终点线，记时结束并记录跑完全程时间。
4.成绩评定
测试以完成时间记取成绩，具体记取方法如下：
	分值
	60
	65
	70
	75
	80
	85
	90
	95
	100

	战斗员
（分、秒）
	4′35″
	4′30″
	4′25″
	4′20″
	4′15″
	4′10″
	4′05″
	4′00″
	3′55″

	驾驶员标准
	20-28岁
	4′55″
	4′50″
	4′45″
	4′40″
	4′35″
	4′30″
	4′25″
	4′20″
	4′15″

	
	29-38岁
	5′15″
	5′10″
	5′05″
	5′00″
	4′55″
	4′50″
	4′45″
	4′40″
	4′35″


注：分值低于60（不含）认定为“不合格”，不参加下一环节。
5.评判规则
故意挤撞、推拉、阻挡其他受测者行进的以及偏离跑道或取捷径行进的，视为“不合格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2分钟俯卧撑
1.场地设置
在跑道或平地上标出操作区域。
2.人员设置
考务人员3名，记录员1名，监督员1名（兼任安全员），摄像员1名。
3.测试方法
听到“开始”的口令，记时开始，受测者身体成俯卧姿势，两臂伸直双手撑地，身体向后挺直，两脚并拢，脚前掌着地，肩部、臀部与脚跟呈直线，以肘关节为轴心，屈肘下放身体至肩关节低于肘关节后，将身体撑起成准备姿势，记为完成1次俯卧撑。听到“2分钟时间到”的口令，记时记数结束，受测者起立。
4.成绩评定
以2分钟内的完成次数记取成绩，具体记取方法如下：
	分值
	60
	65
	70
	75
	80
	85
	90
	95
	100

	战斗员
（次/2分钟）
	34
	36
	38
	42
	46
	50
	54
	60
	66

	驾驶员标准
	20-28岁
	32
	34
	36
	40
	44
	48
	52
	58
	64

	
	29-38岁
	30
	32
	34
	38
	42
	46
	50
	56
	62


注：分值低于60（不含）认定为“不合格”，不参加下一环节。
（三）原地跳高
1.场地设置
在训练场上设立摸高器1个，设1个全景点位。
2.人员设置
考务人员1名（兼发令员），记录员1名，监督员1名（兼任安全员），摄像员1名。
3.测试方法
受测者双脚站立（不穿鞋），侧身靠立，单手自然伸直标记中指最高触摸点（示指高度）。受测者双脚立定，听到开始口令后，垂直向上跳起，以单手指尖触碰仪器平面，测量的示指高度与跳起触墙高度之间的距离为跳起高度，两次测试，记录成绩较好的一次。
4.成绩评定
测试以完成时间记取成绩，具体记取方法如下：
	分值
	60
	65
	70
	75
	80
	85
	90
	95
	100

	战斗员
（厘米）
	40
	47
	50
	53
	56
	59
	63
	65
	67

	驾驶员标准
	20-28岁
	38
	45
	48
	51
	54
	57
	61
	63
	65

	
	29-38岁
	36
	43
	46
	49
	52
	55
	59
	61
	63


注：分值低于60（不含）认定为“不合格”，不参加下一环节。
5.评判规则
（1）起跳时，受测者双腿移动或有垫步动作或助跑，第一次予以警告，同时不计成绩，第二次视为本项目测试“不合格”。
（2）受测者徒手触摸，不得带手套等其他物品。
（四）100米跑
1.场地设置
在100米长直跑道上标出起点线和终点线。共设置不少于3个摄像点位，起点、中点、终点线各1个。
2.人员设置
考务人员3名，发令员1名，记录员1名，监督员2名（兼任安全员），摄像员2名。
3.测试方法
受测者分组进行测试，用站立式起跑。受测者从起点线处听到起跑口令后起跑，记时开始，受测者完成100米距离到达终点线，记时结束并记录跑完全程时间。
4.成绩评定
测试以完成时间记取成绩，具体记取方法如下：
	分值
	60
	65
	70
	75
	80
	85
	90
	95
	100

	战斗员
（秒）
	15"30
	15"15
	15"00
	14"45
	14"30
	14"15
	14"00
	13"45
	13"30

	驾驶员标准
	20-28岁
	16"30
	16"15
	16"00
	15"45
	15"30
	15"15
	15"00
	14"45
	14"30

	
	29-38岁
	17"30
	17"15
	17"00
	16"45
	16"30
	16"15
	16"00
	15"45
	15"30


注：分值低于60（不含）认定为“不合格”，不参加下一环节。
5.评判规则
（1）抢跑犯规，重新组织起跑；
（2）故意挤撞、推拉、阻挡其他受测者行进的以及偏离跑道或取捷径行进的，视为“不合格”。
三、岗位适应性测试
（一）负重登六楼
1.场地及器材设置
在标准训练塔，一楼最低台阶处设起点线，六楼最后一级台阶处设终点线，起点线处放置65毫米水带2盘（水带为20型有衬里水带，用铁丝捆扎，重量为7公斤±0.5公斤）。在起点线和终点线各设1个摄像点位。
2.人员设置
考务人员3名，发令员1名，记录员1名，监督员4名（2、3、4、5楼平台各1人，兼任安全员），摄像员2名。
3.测试方法
受测者自己佩戴消防头盔及消防安全腰带，双手各抓握1盘65毫米水带，听到开始的口令后，记时开始，受测者手提两盘水带，从一楼楼梯口起点线出发，登楼到达六楼楼梯口终点线，记时结束并记录时间。
4.成绩评定
测试以完成时间计算成绩，具体记取方法如下：
	时间
	1′50″
	1′40″
	1′30″
	1′15″
	1′05″

	标准
	60
	70
	80
	90
	100


注：时间高于1′50″（不含）的，视为不合格。
5.评判规则
测试过程中，受测者借助外力（如手扶栏杆、手臂依靠栏杆等）的，发现1次，完成时间增加10秒，发现2次视为“不合格”。
（二）原地攀登六米拉梯
1.场地设置
在训练塔前架设6米拉梯一部，在梯脚处设起点线，在3楼设置安全保护绳，设1个摄像点位。
2.人员设置
考务人员3名，发令员1名，记录员1名，监督员1名（兼任安全员），摄像员1名。
3.测试方法
受测者自己穿着全套消防员防护装具，包括消防头盔、灭火防护服、灭火防护靴、消防安全腰带、消防手套，扣好安全保护绳。听到开始口令后，记时开始，受测者从原地逐级攀登架设的六米拉梯，进入二楼窗内平台，双脚着地，记时结束并记录时间。
4.成绩评定
测试以完成时间计算成绩，具体记取方法如下：
	时间
	25″00
	20″00
	15″00
	10″00
	9″00

	标准
	60
	70
	80
	90
	100


注：时间高于25″00（不含）的，视为“不合格”。
5.评判规则
（1）开始口令发出前，受测者身体任何部位不得接触拉梯；
（2）受测者在进入二楼窗内平台前跳下拉梯或故意倒下的，视为“不合格”。
（三）黑暗环境搜寻
1.场地设置
在训练场设置长度为20米的封闭式L型通道（纵向长10米，横向长10米，高1米，宽0.8米，顶部和侧壁采用网状结构，底部为光滑材料，通道内部不设置障碍），通道入口标出起点线，出口标出终点线。在入口和出口各设1个摄像点位。
2.人员设置
考务人员3名，发令员1名，记录员1名，监督员1名（兼任安全员），摄像员2名。
3.测试方法
受测者自己穿着全套消防员防护装具，包括消防头盔、灭火防护服、灭火防护靴、消防安全腰带、消防手套，自己戴好戴牢眼罩，在L型通道（纵向长10米，横向长10米，高1米，宽0.8米）入口起点线作好双手双膝匍匐前进准备，听到开始口令，记时开始，受测者从起点线进入，以双手双膝匍匐前进的姿势从L型通道出口穿出，受测者整体越过终点线，记时结束并记录时间。
4.成绩评定
测试以完成时间计算成绩，具体记取方法如下：
	时间
	45″00
	42″00
	40″00
	38″00
	30″00

	标准
	60
	70
	80
	90
	100


注：时间高于45″00（不含）的，视为“不合格”。
5.评判规则
（1）未采取双手双膝匍匐前进的姿势，发现1次，完成时间加10秒，发现2次视为“不合格”；
（2）受测者故意使眼罩脱落的，视为“不合格”。
（四）拖拽
1.场地设置
在硬质水泥地上标出起点线和终点线，起点线距终点线10米。起点线放置一具60公斤硬质假人，头部与起点线齐平。共设置3个摄像点位，其中起点线和终点线各1个（要求能拍清假人过线情况），另设1个全景点位。
2.人员设置
考务人员3名，发令员1名，记录员1名，监督员1名（兼任安全员），摄像员3名。
3.测试方法
受测者自己佩戴消防头盔及消防安全腰带。听到“开始”口令，记时开始，受测者将60公斤重的假人从起点线拖拽至距离起点线10米处的终点线，假人整体越过终点线，记时结束并记录时间。
4.成绩评定
测试以完成时间计算成绩，具体记取方法如下：
	时间
	15″00
	14″00
	13″00
	12″00
	11″00

	标准
	60
	70
	80
	90 
	100


注：时间高于15″00（不含）的，视为“不合格”。
5.评判规则
（1）开始口令发出前，受测者可以站在起点线内，肢体可以接触假人（假人不得移动），做好拖拽准备；
（2）拖拽时，以扛或推等方式进行，或者使假人整体离开地面的，视为“不合格”；
（3）拖拽时，将假人同身体或者身上物件连接的，视为“不合格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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